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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发行人 指 山东省人民政府（转贷给无棣县人民政府）

本期债券 指 2022 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园区发展专项债

券（二十五期）—2022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九

期）滨州市无棣县域医疗次中心项目

本项目、本期债券募

集资金用途

指 滨州市无棣县第二人民医院无棣县域医疗次中心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指 《无棣县第二人民医院无棣县域医疗次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

和信会所、会计事务

所

指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济南分所

《财务评价报告》 指 2022 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园区发展专项债券

（二十五期）—2022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九期）滨

州市无棣县域医疗次中心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

报告

项目单位 指 无棣县第二人民医院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财预〔2016〕155 号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

财预〔2018〕161 号 指 《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

的通知》（财预〔2018〕161 号）

财库〔2020〕43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库〔2020〕43 号）

本所、本所律师 指 北京市中伦文德（济南）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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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文德（济南）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2 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园区发展专项债券

（二十五期）—2022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九期）滨州市

无棣县域医疗次中心项目

法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

发〔2014〕43号，以下简称“国发〔2014〕43号文”）、《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

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以下简称“财预〔2015〕225号文”）、《地方政府

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以下简称“财预〔2016〕155号文”）、《关

于做好2017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通知》（财库〔2017〕59号）、《财政部关于支持做

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161号）、《关于做好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

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号）、《关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18〕72号）、《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国

发〔2019〕8号)、《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2020〕

94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库〔2020〕43号）、

《关于梳理2021年新增专项债券项目资金需求的通知》（财办预〔2021〕29号）、《财政部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1〕61号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就本期债券发行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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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及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

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

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

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进行了充

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2.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发行人、实施主体、建设单位及项目中介机构已向

本所律师提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

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实施主体、建设单位、项目中介机构或其他

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备案的法律文件

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期债券发行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影响独

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 出具的法律

意见书独立客观。

4.本所律师仅就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信用评级

（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流动性等）、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财务评估咨询报告等专业事

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信用评级、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财务评估咨询报告等内

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

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期债券

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重要提醒及声明，本所对发行人、实施主体、建设单位以及项目中介机构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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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与本期债券发行相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审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发行要素

本期债券发行基本要素如下：

债券名称 2022 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园区发展专项债券（二十五期）—

2022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九期）滨州市无棣县域医疗次中心项目。

发行人 山东省人民政府（转贷给无棣县人民政府）。

发行金额 10000 万人民币

发行期限 30 年

发行品种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信用级别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世纪）综合评

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AAA。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山东省财政厅将

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还本付息方式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息。

二、本期债券的发行人

根据《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

161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之规定，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为山东省人民政府，转贷给无棣县人民政府使用。

（一）无棣县概况

无棣县属于山东省滨州市，位于中国山东省最北部，东北濒临渤海，东南连沾化县，南

靠阳信县，西接德州市庆云县，北以漳卫新河为界与河北省海兴县、黄骅市为邻。无棣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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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洲综合开发的重点区域，也是“海上山东”建设的前沿阵地，与国家第二大跨世纪

工程---神华工程的枢纽黄骅港隔河相望，是京津塘和山东半岛两大经济区的交汇点，素有

“冀鲁枢纽”和“齐燕要塞”之称。无棣县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兼粮、棉、枣、牧、

渔、盐之利，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截至2014年1月，无棣县有水湾镇、碣石山镇、小泊头

镇、埕口镇、车王镇、柳堡镇、佘家镇、信阳镇、西小王镇9个镇；海丰街道办事处、棣丰

街道办事处两个街道办事处。共548个自然村，569个行政村。2014 年底，无棣县总人口44 万

人。

（二）无棣县经济发展情况

经本所律师查阅《2022 年无棣县政府工作报告》，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的五年，

是无棣发展史上颇具挑战、富有成效的五年。五年来，在县委的坚强领导和县人大、县政协

的监督支持下，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干部群众，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凝心聚力，务实

笃行，较好完成了各项任务目标。经济提速，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2021 年，预计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 272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73 亿元，进出口总额 102 亿元，分别较 2016

年增长 33.6%、41.8%和 956%。五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699 亿元。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

款余额 311.6 亿元、231.9 亿元，分别较 2016 年增长 59.7%、58.6%。先后荣获紧密型医共

体建设国家试点县、“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等省级以上荣誉

43 项。产业提质，转型升级迈出坚实步伐。出台招商引资、企业挂牌上市等扶持政策，累

计引进项目 311 个、高端专家 63 人，新三板和区域股权挂牌企业达到 26 家。完成工业技改

投资 287 亿元，高新技术企业增至 51 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提

升到 38.5%。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到 68 家，现代物流企业 160 家。“四上”企业达

到 291 家，“四新”经济占比增长至 32%。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15.8∶39.4∶44.8。

（三）无棣县财政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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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425354万元。其中：当年收入207341万元，完成调整

预算（以下预算数均指调整预算数）的100.7%，增长14.8%；上级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助

166761万元，调入资金、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5018万元，上年结转及 结余收入16234万

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410645万元，其 中：当年支出366031万元，占预算的98.9%，

同口径增长11.2%； 上解上级支出41028万元，债务还本支出、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3586

万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14709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总收入418252万元。其中：当年收 入161291万元，完成预算

的100%，下降13.9%；上级补助收入5811 万元，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收入235000万元，

上年结转及结余 收入16150万元。全县政府性基金总支出349209万元，其中：当 年支出

323761万元，完成预算的101.4%，增长6.4%；上解上级 及债务还本支出2357万元，调出资

金23091万元。收支相抵，结 转下年支出69043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546万元。其中：当 年收入522万元，完成预算

的104.4%，增长145.1%，主要原因是 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的国企利润收入增长；上

级补助收入 18万元，上年结转收入6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546万元， 其中：当年

支出314万元，完成预算的77.3%，增长1063%，调出 资金232万元。收支相抵，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收支平衡。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53441万元，完成预算的 108.4%，增长3.3%。全县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43352万元，完成预 算的102.8%，增长6.8%。全县社会保险基金当年收

支结余10089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66248万元。



法律意见书

9

（四）无棣县政府债务情况

经省政府批准，省财政厅核定我县 2020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63.38 亿元，其中，新增

债务限额 14.78 亿元。在依法批准的债务限额内，2020 年全县共申请政府债券 17.89 亿元，

其中：新增一般债券 0.08 亿元，新增专项债券 14.7 亿元，再融资债券 3.11 亿元（只用于

置换到期政府债券，不增加政府债务余额）。截止 2020 年底，全县政府债务余额 60.68 亿

元，我县政府债务余额严格控制在上级下达的政府债务限额以内。

三、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滨州市无棣县第二人民医院无棣县域医疗次中心项目。

（一）项目概况

该项目拟建于滨州市无棣县S239省道以西，大山东村以南。项目依托无棣县第二人民医

院建设，项目总占地11277㎡，现有土地5810㎡，新增用地5467㎡，新增建筑面积12000㎡，

建设1栋综合楼，新增床位160张，购置MRI、内窥镜、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医疗设备。项目

总投资22000万元。

（二）批复性文件

2022 年 6 月 2 日，无棣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无棣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对无棣县第二

人民医院无棣县域医疗次中心项目的批复》，棣发改【2022】83 号。

2022 年 5 月 31 日，无棣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用字第 371623202200012 号，经审核，本建设项目符合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要求，核发此书。

2015 年 3 月 23 日，无棣县第二人民医院依法取得《土地权证》，棣国用（2015）第 15049

号，载明：坐落碣石山镇政府驻地，大济路西侧；地类（用途）医疗慈善用地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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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滨州市无棣县第二人民医院无棣县域医疗次

中心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复文件，现有手续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且将按照法律法规持续完善

后续程序，推进项目建设工作。

（三）项目单位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相关批复性文件，滨州市无棣县第二人民医院无棣县域医疗

次中心项目承办单位是无棣县第二人民医院。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统一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确认项目单位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无棣县第二人民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716234951804446

法定代表人 李中岳

住所 无棣县大山东村

机构性质 事业单位

有效期 自2021年01月18日至2026年03月31日

登记管理机关 无棣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无棣县第二人民医院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

续的政府事业单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备负责该项目各项工作的实施主体资格。

四、本期债券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会计事务所出具的《财务评价报告》显示，和信会所认为“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

发行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

完成资金筹措，并以项目建成后的运营收益对应的充足、稳定的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

来源。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

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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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期债券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审计机构及《财务评价报告》

发行人委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济南分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审计机构。

和信会所就本项目出具了《财务评价报告》，该单位现持有济南市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年7月16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701030690342410的《营业执照》，山东省财政

厅于2019年8月7日核发的执业证书编号为370100013706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

本所律师认为：和信会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

本期债券发行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法律顾问及《法律意见书》

聘请本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所系经山东省

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山东省司法厅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核发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313700005755619926 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本法律意见书已

由两名执业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章并加盖公章。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

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执业资

格。

六、本期债券的风险因素

（一）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

的影响，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由于本期债券期限较长，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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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期内，可能面临市场利率周期性波动，而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使本期债券投资者的实际投

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流动性风险

本期债券发行后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

本期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市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

等因素的影响，发行人无法保证本期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可

能会出现本期债券在相应的交易场所交易不活跃的情况，从而影响本期债券流动性。

（三）偿付风险

本期债券根据“财预[2016]155 号文”第三条规定，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还本

付息、发行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虽然会计事务所就本申请项目出具了《财务评价

报告》，偿债较有保障，偿付风险低。但该项目相关收益的实现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市场

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将有可能给本期债券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四）评级变动风险

由发行人确定的评级机构对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进行评级，在本期债券存续期期间，若出

现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导致山东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政府财政收入波动、政府债务风

险扩大等问题，不排除发行人资信情况出现变化，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发生调整，从而为本

期债券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五）税务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3]5 号）规定，企业和个人取得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发

行人无法保证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发生变化。若国家税收政策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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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增，将导致投资者持有本期债券投资收益发生相应波动。

（六）工程延期的风险

本期项目会消耗大量人力、物力、时间。因管理不善、环境变化等原因，可能出现资金

不足，难以竣工等情况，导致工程延期，不能按时完工，加大项目成本。

（七）效果未达逾期风险

因本期应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耗费时间长、投入成本大。项目可能会存在不同的复杂

情况或者难度较大等原因，存在未达逾期效果或者效果不明显等风险，可能未能实现逾期项

目效果，提高城市宜居程度的目标。

（八）项目建设管理风险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发生原材料价格和人工成本上涨，导致项目建设成本增加；可

能发生设计方案变化、投资规模变化、项目施工单位管理水平等众多情况，对项目建设产生

不确定性，导致项目建设风险。

七、偿债保障措施

1.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身收益与专项债券本息实现自求平衡。

2.必要时可发行新一期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于偿还本次债券本金。

八、投资者保护机制

本期债券的投资保护机制包括：

1.从制度层面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措施及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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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完善的债券资金使用管理机制。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已制定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九、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1.本期债券已披露发行要素及该项目的主体资格。

2.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本项目，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的相关要求。

3.本项目已获得目前阶段相关批复性文件，现有手续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且将按照法

律法规持续完善后续程序，依法合规推进项目建设等工作。

4.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5.本期债券发行的风险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偿付风险、评级变动

风险、税务风险等等等。

6.本期债券已制定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本所律师签字后生效；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债券发行之目

的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由于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本所及本所律师无关。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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